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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 
以
圖
 
一 
己
之
私
利
，
是
家
族
中
之
罪
人
。
實
在
不
惜
與
他
駁
論
，
茲
馭
斥
其
狂
妄
之
後
，
他
日
無
筑
他
«
他
鹿
讒
鶴
 

*

.
於
該
舖
位
不
得
已
之
事
外
。
其
他
如
潑
婦
1
 巷
之
官
論
。
槪
不
再
行
駁
論
。
特
此
預
吿
， 

黄
族 
全
体
欧
伸
鳩
鑒
■
敗
者
唯
閱
九
月

1
家
輔
痴

二

；

心黃*魂十

1
1
1
7
1
8
1
 

△

各

埠

新

聞

凝
畫
遅
 e
i
l

整
   

■(-舗
崇
；
“生
青
用
丄
』 

.黃
廣
進
•
宋
益 "
唐
正
悟
。
麥
恭
普
。 

每
二
百
元
，
岑
茂
昂
■
廖
卓
。
關
邦
。 

馬
光
穰
。
李
聯
祐
。
羅
洪
■
朱
如
金
■ 

郎
尚
慰
。
郎
正
熙
。
郎
振
渤
。
鄭
天
衍
 

。
馬
恆
無
。
林
昌
。
朱
文
篤
•
麥
恭
嚴 

■
麥
愣
聖
。
董
文
親
。
李
聖
從
•
鄭
活 

光
。
余
爽
中
，
顏
良
伯
，
陳
顯
偷
。
麥 

雷
聖
。
馬
光
俊
■
馬
榮
康
・
郎
思
堯
■ 

蘇
成
發
，
每0
百
元
。
又
常
委
會
經
手
 

雨
獻
•
郎
世
慶
。
那
救
嘯
。
毎
二
百
元

i

一0

大

公

義

學

獎

券

九

誌

 

大
公
義
學
・
發
行
有
獎
義
券
以
來
。
深 

蒙
谷
埠
各
界
僑
胞
。
熱
烈
購
買
。
昨
又 

接
到
吳
文
取
五
元
•
破
亞
板
汝
致
公
黨
 

經
手
共
八
卜
元
。
羣
利
舘
十
五
元
。
致

働

各

埠

洪

人

慶

會

盛

况

 

A
紐
約
訊
。
中 B
洪
門
致
公
黨
駐
紐
約
 

支
部
。
於
十
月
十
四
晚
入
點
。
開
洪
門 

大
會
。
舉
打
新
黨
員
加
盟
典
禮
"
到
會 

者
四
形
踴
躍
。
情
形
熱
鬧
。
新
黨
員
九
 

人
。
弘
屬
本
母
商
人
。
年
少
英
俊
。
熱 

•
心
愛
國
。
平
素
服
胛
洪
門
宗
旨
者
。
依 

照
全
奥
懇
親
大
會
訂
定
之
儀
式
。
行
禮 

如
儀
"
由
梅
友
改
主
席
致
開
會
詞
。
伍 

樹
洪
盟
長
致
訓
詞
。
由

M1 徒
美
堂
主
席
 

監
誓
及
訓
話
。
隨
由
伍
也
長
主
持
献
血
 

加
盟
禮
•
至
几
時
牛
禮
成
。 

A
吩
収
訊
。
此
間
致
公
黨
洪
人
。
於
昨 

十
四
日
下
午
-
時
，
懸
旗
開
會
。
紀
念 

萬
雲
龍
大
帥
。
各
昆
仰
依
期
而
至
，
極 

形
踴
躍
。
又
至
月
之
卄
一
晩
五
點
。
般 

筵
數
席
在
黨
部
禮
廳
欹
宴
。
各
人
依
時 

入
席
。
座
爲
之
滿
。
酒
至
數
巡
•
主
席 

郎
忠
矮
•
振
鈴
起
立
"
敬
衆
三
大
盤
。 

隨
卽
講
述
萬
雲
龍
先
帥
献
身
革
命
等
等
 

功
績
。
隨
後
演
講
者
。
有
老
叔
父
曹
觀
 

方
。
江
汝
洪
。
姉
忠
利
。
監
督
麗
子
富
 

。
末
由
譚
子
耀
答
謝
。
復
開
懐
暢
飲
,« 

至
時
八
點
。
各
皆
大
醉
而
歸
•
誠
概
會 

、也
"

能
合
山
總
會
館
聯
席
會
議
詰
 

域
多
利
訊
•
台
山
寧
陽
總
會
館
。
前
於 

舉
行
慶
祝
雙
十
國
慶
時
。
各
職
艮
議
决 

應
舉
行
慶
祝
抗
戰
勝
利
，，
召
集
邑
僑
聯 

歡
宴
會
•
及
附
域
雲
兩
方
聯
席
會
議
。 

商
討
」
切
善
後
事
宜
。
爰
定
於
昨
卄
四 

日
召
開
聯
離
會
議
、
雲
坤
分
會
館
派
出 

代
裹
黃
文
甫
。
黄
敬
三
•
養
昭
立
。
劉 

孔
正
。
林
近
亭
等
。
聯
袂
到
域
參
加
會
 

議
・
到
會
職
員
・
鄧
雲
章
"
黄
雅
泉
。 

黃
尊
挹
•
林
近
亭
。
李
豪
伯
。
黃
文
甫 

。
鄧
錫
文
。
馬
豪
。
黃
卓
凡
。
林
天
如 

•
黄
昭
立
。
黃
敬
三
。
劉
孔
正
。 $
 定 

燊
■
李
樹
元
•
袁
奕
參
，
龔
自
强
。
陳 

新
民
。
李
長
浣
。
劉
田
等
。
及
邑
僑
數 

十
人
。
情
形
極
爲
熱
烈
。
八
時
開
會
。 

行
禮
如
儀
。
主
席
者
.•
總
會
館
正
副
主 

席
鄧
雲
章
李
豪
伯
。
雲
毋
分
會
館
主
席
 

黃
文
甫
。
紀
錄
者
。
總
會
館
書
記
黃
卓
 

凡
■
報
吿
各
事
項
後
。
討
論
提
案
多
宗 

。
各
員
均
發
表
意
見
。
詳
細
討
論
.U
次 

第
表
决
。
查
該
會
館
接
到
旅
列
必
珠
邑
 

僑
溫
瑞
初
來
函
。
建
議
由
總
會
館
號
召 

邑
僑
。
集
股
開
墾
邑
屬
大
隆
洞
。
幷
擬 

具
五
項
辦
法
。
又
有
署
名
余
伍
氏
女
士 

- 
來
函
。
建
議
由
總
會
館
發
起
召
股
。
籌 

辦
邑
屬
織
造
廠
。
如
溫
君
伍
女
士
等
。 

關
懷
郷
昏
。
興
工
藝
。
墾
地
利
。
爲
邑 

*
謀
福
利
。
可
稱
熱
心
。
衆
亦
能
爲
邑 

內
善
後
建
設
之
要
圖
。
要
待
飽
察
情
形 

e
然
後
進
行
。
聞
各
員
對
於
收
拾
故
僑
 

骸
骨
一
事
。
前
經
會
議
。
撥
定
一
萬
二 

千
元
爲
慈
善
經
費
。
現
再
議
定
鼓
項
辦 

法
。
幷
殷
法
再
籌
。
以
期
妥
爲
辦
理
云

誣
青
漢
魂
♦
不
過
漢
魂
無
耻
食
曹
而
已

所
以
死
死
不
允
交
囘
投
充
者
・
是
因
他 

自
己
心
懷
鬼
胎
，
恐
不
能
充
闾
。
則
不 

能
達
其
在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目
的
 

也
・
《
漢
魂
又
鍋
「
關
於
遠
東
餐
舘
■ 

同
是
公
司
實
業
。
在
懇
親
大
會
。
並
未 

提
及
收
囘
或
加
租
問
題
」8
。
查
其 

在
九
月
十
六
日
 n

幅
利
舘
同
人
敬
吿
黃 
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謂
「
去
年
十
月
十
日
■ 

江
夏
總
堂
召
開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。
議
决 

•
收
囘
本
舘
舖
位
投
充
。
但
同
屬
公
司
實
 

一
業
之
遠
東
餐
舘
。
則
决
議
龄
其
酌
最
增

軌
行
大
會
議
决
案
時
・
余
六
名
反
駐
看
 

及
數
名
不
舉
手
之
外
。
市
五
拾
餘
宕
擊
" 

手
贊
成
，其
所
謂
不
過
北
餘
名
者
.
是
道
 

謠
也
。
以
五
十
餘
名
對
七
十
名
出
席
e
宀 

數
。
又
何
能
謂
爲
不
合
手
續
而
通
過
   

e
 

綜
上
述
所
言
・
在
公
司
則
無
論
如
他
 

。
必
要
執
行
賃
舖
時
雙
方
同
意
之
約
 «
 

大
會
次
議
案
，
以
維
持
配
東
之
利
筱
鑫
 

茲
將
關
於
此
事
之
議
案
再
行
撮
錄
如
   

$
 

，e
漢
魂
賃
舖
時
。
公
前
召
開
董
事
 
t., 

議
跋
决
。
由
民
國
什
六
年
七
月
「
日
勘
 

。
健
月
上
期
租
銀
二
百
玉
十
元
，
無
推
 

。•至
彼
此
不
賃
時
。
以
六
十
H
人
情
收
 

囘
該
舖
。
兩
肯
情
願
。
一

卄
六
日
大
漢
公
報
「
黄
漢
魂
駁
斥
雲
琼
 

黄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代
勤
之
荒
謬
 

」
一
文
內
寸
專
向
起
草
員
祖
德
君 
一 
人 

攻
擊
。
實
在
無
理
之
極
・
因
祖
德
君
爲
 

本
公
司
當
华
書
記
•
係
奉
董
事
會
之
命
 

起
草
，
况
宙
經
由
董
事
會
委
出
董
事
長
 

撮
三
， 總
細
理
紀
杰
。
隱
督
公
禮
。
董 

事
恭
禧
與
儉
傳
等
五
君
■
參
閹
稿
件
。 

均
認
爲
事
賞
" 
然
後
登
報
，
漢
魂
自
己
 

狂
妄
。
自
己
虚
構
事
實
。
自
己
誣
揑
職 

員
。
反
加
罪
於
最
忠
實
之
祖
德
君
。
同 

人
等
特
以
唐
分
疑
意
替
祖
德
君
鳴
不
平
 

。
及
靖
各
昆
仲
切
勿
誤
會
。
至
漢
魂
自 

己
之
狂
妄
虚
構
•
誣
陷
各
点
。
情
看
下 

文
依
漢
魂
原
文
之
次
.序
逐
点
駁
吊
之
。

(
四
.)
關
於
舖
位
與
租
價
間
題
 
㊀
 

遠
東
單
舖
位
與
福
.利
舘
雙
舖
位
之
地
方
 

闊
窄
間
題
■
有
眼
共
見
•
無
須
贅
述
， 

但
對
於
租
價
問
題
•
則
遠
東
單
舖
位
又
 

做
「正
業
」
。
而
福
利
舘
雙
舖
位
。
又
是 

做
「偏
門
」
・
箕
分
別
若
此
■
何
須
考
贅
 

耶
。⑥
域
雑
華 

16 君
曾
爲 此
事
出
而
調
 

解
多
次
"
枉
費
小
血
。
所
以
無
成
效
者
 

。
有
三
原
因
焉
。
全
無
具
体
辦
法
。
而 

置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章
程
於
不
顧
•
只
勸 

公
司
職
員
許
其
加
租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" 

試
問
職
員
中
誰
敢
負
此
罪
名
而
許
其
加
 

租
耶
，
此
無
成
效
者
一
也
。
到
來
調
査

悪

公
黨
，得
利
館
。
怡
樂
館
。
黃
勝
。
每 

五
元
•
夏
路
弗
市
致
公
黨
經
用
共
廿
四
 

元
,
。
穩
寧
致
公
黨
達
槽
社
經
手
共
一
百
 

廿
元
。
致
公
黨
五
十
五
兀
。
湯
義
瓊
十 

一
元
。
何
春
初
儿
元
。
黄
發
長
。
廖
作
。

民國 -二 +

。
鄧
保 

百
元
。

。
李
長
超
。
李
病
兆
。
毎
一

誣
明
其
在
「
福
利 

仲
書
」
內
虛
構
事
 

且
漢
魂
亦
代
表
之
 

以
自
己
不
提
議
而

加
租
銀
」-

於
此
則 

舘
同
人
敬
吿
黄
族
昆

一
毎
九
元
。
蘭
頓
致
公
簾
經
手
三
十
元 

一Lee  Fai

五
元
。
古
璧
致
公
黨
經
手
一 

十
元
。
致
公
黨
。
譚
裔
焯
。
梁
世
餉

。
do

去
年
懇
親
息
 

議
决
。
由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I

月   

,<'.2
一 

一
日
起
。
給
以
六
箇
月
唸
間
，
至
中
挚
.』

八
拾
壹
弦

實
。
不
打
自
招
。 

一
。
有
權
提
案
。 

反
賣
他
人
耶
，
星

四

昨
市
會
表
决
。
以
市
欺
讓
購
第
九
期
勝
 

利
公
價
八
十
一 
萬
元
。
八
十
萬
元
公
債 

係
用
作
减
值
基
金
云
。

。
在
美
臣
埠
之
火
柴
廠
消
息
 

據
駐
安
省
扳
仙
碌
 

is 
愛
地
火
柴
公
司
副
 

總
理
兼
財
政
年
克
氏
駕
臨
雲
埠
。
對
訪 

員
談
話
稱
。
鼓
公
司
擬
在
卑
詩
省
英
臣
 

埠
。
殷
立
分
廠
。
已
購
地
兩
的
加
半
。 

建
築
最
新
式
樓
字
。
將
來
僱
用
男
女
工 

人
約
四
拾
五
至
五
拾
人
。
專
向
美
臣
q
 

選
釋
。
殷
立
分
廠
之
主
耍
目
的
•
在
供 

給
卑
詩
省
之
需
要
。
又
或
將
所
造
之
火 

柴
一
部
分
。
運
往
亞
拉
砾
打
暨
沙
吉
治
 

溫
兩
省
云
。 

• 

- 

◎
卑
大
物
理
學
教
授
昨
演
講
 

卑
飾
大
學
物
理
學
教
授
蘇
林
氏
博
士
。 

於
昨
星
期
二
E
應
此
間
獅
子
俱
樂
部
之 

請
。
假
座
佐
治
大
旅
店
演
講
。
據
謂
在
. 

tit
界
上
任
何
一
國
。
於
三
年
內
能
造
成 

原
子
彈
•
相
信
俄
國
或
已
有
原
子
彈
■ 

其
利
害
更
甚
過
向
日
本
所
投
擲
者
・
吾 

人
所
希
望
者
。
係
各
國
能
共
同
組
織
壹
 

聯
會
，
以
制
止
原
子
彈
也
。
關
於
向
日 

本
投
擲
原
子
彈
。
蘇
林
博
士
以
爲
正
當 

■
據
謂
戦
爭
係
罪
惡
。
此
次
戟
爭
"
吾 

人
非
其
禍
首
。
但
不
得
不
要
制
止
之
也
 

。
將
來
載
爭
之
利
器
。
相
信
用V2

火 

箭
。
繫
以
原
子
彈
公
。

◎一

華
人
今
晨
被
火
車
夾
傷
 

住
片
打
街
東
四
四
九
號
門
牌
奉
人
金
和
 

(
課
音
)
年
五
十
一
、歲
♦
於
今
晨
六
点
 

鐘
返
工
時
，
行
經
兩
火
車
貨
卡
中
間
。 

詛
料
火
車
萌
拖
貨
卡
者
。
突
然
轉
轍
。 

致
鼓
華
人
跌
倒
火
車
底
被
夾
傷
。
幸
免 

輾
斃
。
立
卽
舁
往
醫
院
施
救
。
聞
酸
華 

人
在
級
巴
賴
奴
瓦
仔
偈
做
工
者
云
■ 

@
各
售
女
服
商
議
决
停
市
例
 

此
間
零
售
商
會
之
婦
女
衣
服
•
帽
。
襪 

。
暨
皮
貨
等
商
店
會
員
。
於
昨
星
期
壹 

日
。
召
開
會
議
。
討
論
星
期
三
日
停
市
 

問
題
。
表
决.每
逢
星
期
三
日
。
繼
繡
停 

市
，
直
至
明
年
四
月
十
五
號
。
然
後
再 

討
論
，
鉄
行
。
皮
革
•
顏
料
。
運
動
用 

品
。
照
相
器
具
等
業
。
不
日
亦
開
會
討 

^
^
^

二
日
停
市
問
題
云
・

，

。

雲
坤
偏
門
租
一 

而
未
調
查
其4 

利
比
較
"
此
一 

享
之
權
益
•

5

。
只
是
調
査
租
價
。 

m
方
之
多
少
。
與
鶏

军

黃
實
怡
。
司
徒
照
佑
・
司
徒
德
碩
：
每 

一
五
大
元
。
柯
京
致
公
黨
經
手
共
八
十
五
 

(
元
。
致
公
蕪
八
元
"
羅
怡
磋
卜
元
•
但 

一
世
刀
。
麥
箕
岛
。
黄
秉
三
。
譚
榮
源
。 

譚
榮
有
。
製
作
幹
。
余
成
均
•
毎
五
元 

。
卡
城
连
權
肝
經
手
共
五T

三
元
。
趙 

勝
五
元
，
汝
利
愼
致
公
黨
經
手
共
卅
三 

一
元 G

ee  W
ing

五
元
，
尾
利
愼
血
致 

公
黛
經
手
共
四
卜
五
元
。
關
榮
國
。
關 

藻
。
毎
五
元
。
收
城
致
公
黨
經
用
共
廿
 

一
六
元■
黄
琴
章
r
元
。
本
埠
廖
喜
經
手 

一
共
人
十
四
元
。
染
發
舘
卜
元
。
馬
允
政 

一
。
鄭
華
彩
.
。
胡
鐸
。
周
癸
巳
。
馬
煦
・ 

羅
銳
。
陳
祖
歡
。
大
寧
。
大
有
。
每
五 
一 

元
。 

nJ
巴
崙
致
公
黨
經
手
共
五
元
・
滿 

一
地
可
致
公
黨
達
權
社
經
手
共
八
十
元
。 

黃
金
灼
"
譚
昌
期
。Jobin

 
每
五
元
。 

◎

救

國

總

會

雙

十

獻

金

 

駐
溫
皆
華
加
拿
大
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 

■
於
卜一

日
收
到
第
六
隊
長
窜
家
奕
。 

隊
員
李
福
。
黄
銘
舜
。
曹
美
定
等
經
手 

獻
金
如
下
。
義
泰
公
司
。
盤
壽
龍
・
毎 

一
千
元
，
崔
才
・
逢
來
。
勝
降
鷄
舖
。 

李
崇
暢
。.華
昌
鷄
舖
。
聯
昌
鷄
舖
。
毎 

五
百
元
•
輻
利
隆
•
瓊
杳
館
。
毎
三
百 

元
。
楊
木
華
。
余
雅
中
。
黃
禮
寬
。
曹 

美
定
。
盤
韶
惠
。
李
祟
晃
•
唐
奕
敏
。 

林
舉
富
。
每
二
百
元
。
部
傳
芳
。
伍
善 

予
・
合
勝
。
美
生
公
司
。
美
利
堅
。
新 

利
。
秘
書
公
司
■
王
焜
河
■
李
職
南
。 

周
齊
。
黃
壯
，
林
炳
進
。
楊
守
眞
。
黃 

春
茂
•
楊
炳
均
■
楊
源
。
阻
珠
旅
館
。 

陳
賛
。
鄭
華
高
。
馬
恆
澤
。
盤
瑞
龍
。 

-
盤
錫
"
陳
超
。
曾
其
耀
。
黄
聰
傳
。
曹 

-
玉
深
•
趙
新
民
。
曹
炳
才
。
莫
瑞
麟
- 

-
每
一
百
元
。
又
十
二
日
常
委
會
經
手
。 

一
讖
樂
餐
館"
林
德
泰
。
每
五
百
元
，
周

非
至
極
・④
遠
東
餐

(.
一)
孤
親
大
會
絶
對
合
 

於
總
堂
去
年
召
開
之
全
加
黄
 

懇
親
大
會
。
係
援
歷
屆
懇
親
 

續
習
惜
及
總
堂
章
程
而
行
。

效
者
二
也
"

㊀
槌 

第
四
周 

會
之
手 

分
堂
通 

分
堂
通 

之
分
堂 

開
之
懇

舘
所
以
不
收
 

19
者
•
因
其
做
正
業
。
亦

所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小
日
止
■
收
回
室 

議
。
昭
立 &

■ 
十

舘
雖
然
每
月
租
銀
五

囘
福
利
舘
者
。
是

投

未
有
人
提
議 

執
行
大
會
決

案
由
生
元
君
一

。

。

百
五
十
元
■
但
在
牛
椎
得
 
一 
份
屋
主
工
 

。
在
番
攤
得 I

份
屋
主
工
。 
在
字
花
得 

一 
份
屋
主
工
。
在
票
廠
又
得
 
一
份
屋
主 

工
， 
每
月
除
正
租
五
百
五
十
元
之
外
。

筑
案
及
根
據
修
訂
之
章
程

文
三
君
附
議
。
衆
贊
成
。
通
縊 

，
其
辦
法
"
在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一.蹑 

司
以
書
面
   

II: 
海

朗
淤
民
國
一
二 M
 

利
舘
之
舖
位
縮
一 

其
函
復
：
如
凌 

交
董
事
會
殷
擁 

乃
昭
立
君
提
添 

議
。
数
俠
君
附
議
。
衆
算
成
。
通
過。31

已
經 
一 
年
之
二 

久
.■

又
經
再
三
展
限
交
繊
之
期
。
仍
不
画 

肯
交
囘
。②
公
司
於
去
车
十
月

：$=

二
日
邈

印
一
福
利
舘
之
舖I  

®
當
時
總
理
潮
姿 

通
罂
 

在
九
夢 

在
總
堂
則
要
維
持
家
族
M
 紀
，
及
本
急
鹏 

與
各
昆
仲
在
公
司
之
利
篇
。.同
時
根
據
段 

章
程
及
各
僑
團
之
習
慣
近
開
會
，
在
  

1

 雌 

去
卄
餘
年
來
。
未
有
任
 

M_r
人
反
對 !
 拠

其
剝
醒 

破
曼

錦
帆

月

而
行
，
彼
則
繼
旗
。
此
則
收
囘
者
。
爲 

事
業
不
同
。
而
非
兄
弟
中
有
輕
此
重
 

彼
之
分
也
。
其
所
謂
輕
此
重
彼
者
。
是 

籍
詞
掩
飾
其
蠻
橫
貪
劣
而
已
。

(
二
)
關
於
租
賃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問
 

題 
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・
凡
賃
以
做
別
項

訊
處
派
代

與否。

月
二
日
以
前
。
由
實
葉

訊
處
之
權J

况
且
全 

共
只
七
處
。
在
過
去

知
漢
魂
(
卽
黃
柱
)
君   

•
限 
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拾
日
將
福
 

兩
間
連
二
閣
仔
交
囘
。
輪

。
共
計
每
月
有
五
百
元
至
 

少
等
。
對
於
屋
主
丄
置
而
 

W
效
者
三
也
。
漢
魂
所
以

單
獨
屋 

一 
千
元 

不
言
"

親
大
會
凡
四
次
・
迄
至
今
日
，尙
未
有
任 

何
分
堂
。
痛
通
訊
處
。
或
宗
人
表
示
反 

對
大
會
及
總
堂
之
决
議
案
及
其
召
集
法
 

。
或
反
對
總
堂
之
』章
程
。
此
点
可
由
什 

餘
屆
之
職
鼠
及
議
案
簿
証
明
之
。
决
無 

疑
義
也
。
至
此
次
大
會
之
召
集
法
。
及

一 
星
期
內
無
函
答
復
, 

法
依
朋
收
回
之
• 
此
擁

盡
其
卑
孽
段
。
掩
飾
其
貪
劣
，
虛
構

事
業
者
•
本
是
投
充
。
至
漢
魂
曾
舖

。
以
卑
劣
手
段
。
辱
黑
董
事
。
乃
得
二 

所
願
。
始
變
爲
租
賃
。
其
所
謂
某
人
欠
湎 事

實
。
順
倒
是

圖
瞞
騙
全
加
昆
 

死
死
不
允
將
該

所
不

計
由
去
年
十
一 
月
至
今
.

舖
位
交
 
者
。
亦
因
做
二
稔
屋
主
•
所

租
銀
千
餘
元
者
。
是
盧
構
誣
陷
也
。
請 

查
公
司
徵
信
錄
便
知
。
毋
庸
多
贅
。 

(
~
二)
漢
魂
辱
罵
董
事
 
㊀
漢
魂
賃 

舖
時
。
起
人
到
會
•
辱
駡
董
事
。
乃
是 

事
實
。
非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之
誣
揑
• 
至 

^

^

者
何
人
，
所
駡
者
何
人
清
則
来
 

便
在
報
章
宣
佈
其
名
。
以
顧
存
其
体
面
 

。
若
必
要
証
明
之
。
精
到
董
賞
會
。
自 

然
有
當
年
董
事
胡
明
尊
所
駡
者
爲
番
禺
 

昆
仲
某
君
也
。
此
種
狂
妄
之
舉
動
，
作 

亂
之
行
爲
。
在
理
想
中
漢
魂
做
不
出
■ 

但
事
實
上
漢
魂
已
經
做
出
來
。
其
人
之 

蠻
橫
卑
劣
*
由
此
可
知
.
0

漢
魂
所
謂
 

「
素
來
謀
生
"
只
知
向
外
•
絕
未
向
家
 

族
中
苟
取
壹
毫
」
等
龍
。
言
之
甚
好
聽
 

，
以
欺
騙
至
加
昆
仲
。
事
實
上
只
爲
白
 

蟻
性
•
專
向
公
司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 

益
。
因
全
加
昆
仲
除
直
接
在
公
司
做
有
 

股
份
之
外
，
其
無
股
份
者
。
亦
多
數
有
一 

總
堂
之
堂
底
•
總
堂
將
各
昆
仲
之
堂
底
 

銀
萬
餘
元
在
公
司
做
股
份
。
故
此
間
接 

亦
有
權
利
 
丁
睛
再
查
公
司
九
月
十
五
日 

在
報
章
之
報
吿
。
在
過
去
八
九
年
來
， 

漢
魂
剝
削
公
司
三
萬
餘
元
入
息
之
鉅
款
 

。
卽
是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•
其
所 

謂
「
素
來
謀
生
、•
貝
知
向
外
」
者
" 6
 

無
耻
至
極
，③
漢
魂
又
謂
祖
德
君
在
總
. 

堂
爭
取
燕
梳
生
意
十
餘
元
之
權
利
。
而 

致
持
木
椅
猛
鬥
昆
仲
者
。
是
完
全
虛
構
 

事
實
誣
揑
中
傷
祖
德
君
。
此
点
可
由
當 

年
董
事
証
明
之
。
他
所
以
誣
揑
祖
德
君
. 

者
。
無
非
希
圖
直
接
亂
駡
富
年
文
書
。 

使
其
不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。
而
間
接
使
其 

他
職
員
畏
懼
。
以
達
其
覇
佔
公
司
之
舖
.

開
會
之
手
續 

之
通
常
辦
法 

也
。
去
年
北

得
屋
主
工
權
利
乏
重
也
。③
總
堂
凡
事 

隨
時
有
權
徵
求
各
分
堂
之
 1
見
。
然
則 

漢
魂 - 
人
能
限
制
總
堂
緒
執
事
之
行
動
 

耶
。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修
訂
之
章
程
，
一 

日
未
經
大
會
複
灰
以
前
。
决
不
能
談
論 

其
他
辦
法
・
以
破
度
綱
紀
。

(
五
)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絕
對
合
 

法 
e
總
堂
召
圖
雲
輝
堂
員
大
會
"
乃 

根
據
總
堂
章
程
第
七
條
第
一 
項
及
第
二 

項
召
集
之
。
茲
錄
其
原
文
如
下
*
第 
一 

項
「
執
委
開
會
'
由
總
務
科
長
承
常
務
 

委
員
之
命
，
預
早
三
日
派
帖
召
集
之
」 

■
第
二
項
「
堂
員
大
會
。
係
局
部
性
。 

不
能
代
表
金
加
。
其
召
集
法
與
前
項
同
 

■
(
此
卽
是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。 

亦
依
照
執
委
開
會
之
手
續
召
集
之
)
凡 

堂
員
間
遇
有
轉
轉
等
情
。
求
本
堂
開
會
 

處
理
，.經
由
就
監
委
員
會
處
理
。
而
鼓 

堂
員
等
不
服
。   

%
求
開
雲
埠
堂
員
大
會
 

處
理
時
 
(
須
得
駐
雲
埠
 

8-
足
義
務
之
堂 

島
三
十
名
簽
名
士
書
請
求
。
方
能
定
期
 

召
集
之
」
，
由
此
可
知
除
堂
員
有
事
精
 

•
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，
必
要
得
盡
足
義
 

.務
之
堂
員
三
一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•
方一 

能
召
開
外
・
總
堂
隨
時
有
權
召
開
之
■ 

况
且
經
過
出
長
紅
，
及
贅
柬
帖
之
手
續
 

。曲
可
謂
爲
木
合
法
耶
•
又
關
於
出
席 

人
數
問
題
。
本
總
堂
堂
員
之
在
雲
埠
者
. 

•
或
有
三
百
名
之
多
•
但
在
海
外
各
大 

僑
團
開
堂
員
或
會
員
大
會
。
其
能
得
全
 

數
過
半
之
人
數
出
席
者
・
未
之
見
也
。 

&

海
外
情
景
不
易
做
到
。
若
漢
魂
能
指 

出
任
何 - 
箇
大
僑
團
能
做
到
此
点
者
。 

請
指
出
之
■
譬
如
本
埠
有
僑
民
亠 
爲
名
 

。
每
次
召
撤
僑
民
大
會
。
若
以
漢
魂
之 

，狂
妄
官
箱
而
言
(
則
須
有
僑
民
五
千
名
 

以
上
出
席
，
方
爲
合
法
。
但
經
過
五
十 

餘
年
之
歷
史
• 
試
問
何 
一
次
僑
民
大
會 

有
五
千
僑
民
出
席
.。
至
通
過
贊
成
公
司

。
亦
爲
我
海
外
各
大
僑
團
 

。
不
由
漢
魂
之
斤
斤
狂
妄 

月
十
日
太
會
開
會
時
。
漢

召
開
董
事
會
議
議
决
一 

位
。
交
執
行
部
辦
理
 

衍
(
福
利
舘
包
主
)
不 

書
.
主
張
用
律
師
代
一 

月
十
五
日
報
吿
中
詳

魂
爲
尾
路
西
埠
代
表
。
每
次
出
席
簽
名 

。
並
未
指
出
大
會
有
何
不
合
法
之
處
・ 

至
今
年
九
月
卄
六
R
爲
躲
護
其
斷
人
在
 
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。
始
謂
大 

會
不
合
法
•
退
一
萬
步
而
言
。縱
不
合
法 

。
爲
何
漢
魂
當
時
不
指
出
。
漢
魂
自
己 

狂
妄
。，於
此
可
知
。㈡
漢
魂
謂
「
江
夏 

總
堂
不
幸
爲
三
數
在
妄
之
職
員
操
縱
」 

。 
查
總
堂
執
雜
委
員
共

1lr
三
名
。
儿
重 

耍
事
務
。
必
經
過
開
會
議
决
然
後
進
行
 

辦
理
。
何
能 w

爲
三
數
職
員
操
縱
乎
， 

漢
魂
之
狂
妄
飜
揑
又
可
知
矣
。③
大
會 

討
論
收
囘
福
利
舘
舗
位
之
提
案
隊
■
漫 

一
魂
在
大
會
始 <
 放
豪
氣
。
講
勢
力
。
繼 

則
要
求
許
其
一
繼
續
租
賃
。
次
則
謂
「
堂 

堂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代
表
諸
公
。
若
通
過 

收
囘
。
我
無
二
不
從
。
賊
誠
懇
懇
將
該
 

舖
.父
囘
」
等
語
。
育
猶
在
耳
。
凡
當
時 

出
席
之
代
表
；
可
以
証
明
之
。.
今
乃
食 

言
而
自
肥
。
是
貪
劣
之
尤
者
也
。
向
漢
. 

魂
謂
「
外
埠
代
表
如
始
裡
埠
國
祥
兄
・ 

卡
忌
利
埠
敬
三
兄
。
舞
市
阻
埠
開
爵
兄
 

。
生
張
貝
可
增
加
福
利
租
價
。
俾
福
利 

舘
之
各
兄
弟
徵
續
經
營
。
如
此
方
稱
爲 

維
護
兄
弟
之
利
益
」
。
由
此
可
知
漢
魂 

只
知
福
利
舘
僚
子
之
兄
弟
是
兄
弟
。
要 

維
譏
其
剝
削
左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。
而
全 

加
昆
仲
不
是
兄
弟
。
必
要
被
其
剝
削
。 
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及
各
代
表
亦
必
要
被
其
 

屈
服
。
方
能
遂
其
貪
劣
之
野
心
e
順
倒 

是
非
。
莫
此
爲
甚
。㊄
漢
魂
又
謂
「
雲 

埠
代
衷
中
之
十
餘
名
代
表
。
皆
懷
鬼
胎 

」
。
又
謂
「
希
圖
收
囘
投
充
。
則
有
染 

指
之
機
會
」
學
語
。
須
知
此
爲
公
司
之
 

業
。
若
收
囘
搀
充
。
則
僑
界
人
人
(
包 

括
漢
魂
)
均
有
投
充
之
機
會
。
非
獨
雲 

埠
十
餘
名
代
表
可
得
而
專
有
之
，
况
且 

代
表
中
多
數
是
我
黃
族
優
秀
份
子

—
鳩 

有
正
當
事
業
，經
營
。
其
誰
謀
之
*
漢
魂
.

包
括
漢
魂
)•
。
在
漢
魂
則
爲
辯
縄
一 
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益
・
股
以
多
方

・
侮
慢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上
藐
視
總
堂
裹
 

卽
是
侮
慢
全
加
昆
仲
•
施

毛
求
疵
。
欲
乘
機
將
些
少
一 趨

離
間
 

.•.吹
濯 

飯
是
而
非
之
.4

加
昆
一 

。
希
圖
無
太
客 

在
公
司
剝
削
儼 

号
漢
魂
此11

 

公
司
被
其
〔  

1

 

1T
發
言
。.總
巡 

任
何
 e
 

^
—5
 

綱
紀
*
及
雑
1I  

:

破
壊
綱
短

手
續
問
題
.
淆
亂
觀
聽
•
欺
騙
全
 

仲
"
又
向
公
司
執
事
亂
 

,11
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 

.,則
永
遠
一 

全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而
已
，
一 

能
建
其
目
的
。
則
總
堂
及
一 

人
操
罐
。
至
後
凡
事
無
人
一

堂
亦
從
此
解
体
矣
，
故
凡
一
人
在
任
何
淀
滋 

團
當
職
。
若
以
理
智
處
事
丁
必
要
根18

 

章
程
及
决
議
案

*0 
以
維
持
綱
紀
"
及
維
配 

持
眞
團
結
•
若   

B
惑
情
處
一
華
。
破
壊
融
鉛 

紀
•
則
無
處
不
禍
歌
無
時
小
是
非
反
躇
纔 

約
.
又
經
去
年
妻

■
本
公
司
， 

堂
員
太
虞
 

又
由
總
8

次
收
囘
福
利
舘
之
舖
 

舖
時
六
十
日
人
情
之
一

月
間
由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議

㈢

董
事
會
又
議
决
・
，又
經
雲
" 

議
决
擁
護
公
司
收
囘
。最
十:
 

發
出
徵
求
各
分
堂
堂
員
大
會
之
意
見
懲
 

表
。
計
截
至
昨
十
月
十
七
甘
止
共
收
用
出 

十
五
處
・
其
中
兩
處
無
表
示
及
一
施
窓
 

對
外
。
其
餘
十
一
一
處
电
一
倣
贊
咸
液sa

 

一
顧
利
館
之
舖
位
投
充
，
可
鋆
處
明
造
 

之.昆
仲
。.大
不
乏
人
，總
福
言
之   

若
洪
瘫
一 

魂
交
囘
域
舖
投
 *
 •
則
萬
事
休
矣
，。
家
〔一 

族
亦
團
結
矣
   

•
諦
答
處
昆
仲
注
意
注ill一

潜
。
岑
翊
相
。
每
一
百
元
。
又
十
三
日 

第
四
隊
長
馬
恆
兆
。
隊
員
黃
世
穗
♦
林 

善
達
。
雷
健
兒
。
許
玉
妹
女
士
等
經
手
 

。
馬
存
棟
賣
千
元
。
李
輔
。
榮
榮
公
司 

每
五
百
元
。
巴
士
目
糖
菓
舖
■
謝
子
良 

。
余
毓
焯
。
岑
公
貯
。
黃
卓
帆
。
毎
三

位
。
永
遠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目
的
而
已
 

。G
漢
魂
自
己
親
口
在
公
司
上
屆
董
事
 

會
議
席
上
說
。
「
公
司
未
有
人
正
式
叫
 

我
加
過
租
。
不
過
錦
帆
叔
(
公
司
前
任 

書
記
)
駛
文
甫
來
向
我
話
。
駛
你
自
動 

加
些
少
租
等
語
，
我
與
狀
師
商
量
，
狀" 

師
話
。
你
想
自
動
加
租
•
加
租
不
合
法
一 

。
要
洗
凈
臀
坐
監
」
等
語
。
言
猶
在
耳 

•
董
事
會
隨
時
能
証
明
之
。並
非
祖
德
君

雲4
 黃
江
夏
織
堂
常
務
委
員
家
鼐
總
務
科
長
錦
帆
暨
全
体
執
監
委
員
*

学

j  

，
雲
埠
黄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經
理
紀
杰
書
記
祖
像
暨
全
依
3
事
#
0
.
喪

夢
?

百
元
.■

嚙
德
森
■
蔡
來
大
。
唐
如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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